峨眉山市政务服务中心
在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审核办事指南
1、 项目名称
在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审核
2、 实施主体
峨眉山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
3、 项目类别
行政许可
四、许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二款。
五、申请条件
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或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六、申请材料
1.申请报告；
2.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计划和施工方案、图纸等。
七、取消前置条件
考古发掘单位出具的地下文物考古发掘报告或发掘简报
八、办理流程
1.受理申请；2.资料审查；3.专家评审；4.审批办结。
九、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一、咨询、投诉电话
窗口：0833-5339078     文广新局：0833-5522980

窗口邮箱:emswgxjck@163.com
窗口投诉电话：96196、0833-5529016
办理在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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